
引言

农贸市场是指用于销售蔬菜瓜果、水产品、禽

蛋、肉类及其制品等各类农产品和食品的以零售经

营为主的固定场所。而乡镇农贸市场有其特殊性，

大都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主办方式或群众自发组织

建立临时性在城郊或农村开办的农贸市场，以满足

本乡镇地区居民日常生产生活的需要。电子计价秤

作为乡镇农贸市场贸易交易的必备工具，国家相关

部门的文件规定，采用型式批准和强制检定的两种

监管方式。近年来，各级政府计量行政部门，为构

建诚信经营、公平竞争的和谐市场环境，维护人民

群众消费权益，按照计量法律法规的要求，落实本

地区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强制检定，并通过宣传计

量法律法规知识，提高经营户和消费者的计量意

识，起到了一定的效果。但从笔者的工作经验获

知，乡镇农贸市场在电子计价秤计量管理方面还存

在一些薄弱之处。

1  乡镇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计量管理的现状

乡镇农贸市场分布相对比较分散，对于电子计

价秤的管理不容乐观，究其原因，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（1）农贸市场主办方主体意识不足。部分乡

镇农贸市场主办方缺乏主体意识，法制计量意识淡

薄，没有按照《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的要求

设置计量管理员，也有部分农贸市场即使设置了计

量管理员岗位，但也因管理人员文化水平不高，对

需要周期检定的电子计价秤难以准确、全面地进行

有效管理，导致出现超期未检或脱检的现象，用于

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其计量公正性和准确性难以

得到保证。

（2）农贸市场经营者法制意识欠缺。乡镇农贸

市场经营者的法制计量意识淡薄。在日常检定中发

现，部分经营户会使用未经检定或检定不合格的计

量器具，许多经营者不清楚计量相关的法律法规，

不知道使用不合格计量器具或者故意破坏计量器具

准确性是违法行为。且电子计价秤在日常经营的频

繁使用中，缺乏定期的检定和维护，从而导致出现

一些电子计价秤的铭牌信息不全或缺失、检定分度

值与实际分度值不一致、无铅封等外观及说明标志

问题，检定项目称量不合格等计量性能问题，作弊

秤等欺骗性使用问题。这些乱象，都对创建诚信计

量、放心消费市场提出了挑战，同时也侵害了消费

者的权利，值得引起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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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基层执法人员配备不足。乡镇基层市场监

管的业务多，执法人员配备不足。处在偏远乡镇的

农贸市场，执法人员难以频繁地进行检查，办案手

续繁琐等问题，使农贸市场主体“等、靠、要”的现

象尤为突出，最后便“全权委托”到了当地法定计

量检定机构。导致基层计量检定机构需要在极其有

限的时间内完成大量的检定工作，加重了业务的繁

忙，甚至也会出现计量器具超期检定状况。

（4）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。乡镇人民性格大多

朴素，且作为消费者其计量维权意识也不强。大部

分普通老百姓，在遇到缺斤短两现象后常选择忍气

吞声，或以后不去该商贩处购买；也有部分老百姓并

不知道如何维权的情况。这与市场经营者及市场管

理部门缺少相应的反欺骗宣传有关。同时，也有部

分市场公平秤设置不明显，公平秤未经强制检定现

象，导致消费者即便在消费现场对称量结果有凝问

也无法及时通过公平秤复秤发现。

2  做好乡镇农贸市场电子计价秤计量管理的建议

一是建议根据乡镇农贸市场的特点，一般该类

市场普遍经营时间短，常为半天且流动性大，因此

主办市场主体要建立长效的计量管理机制，与经营

户签订诚信计量承诺书，设置合格的计量管理员岗

位，负责市场内电子计价秤计量管理，并进行登记

造册定点定期申报强检管理。对于使用不合格电子

计价秤的经营户，实行退出制度，从而保证市场内

使用的电子计价秤“量足秤准”。

二是建议市场主办方和经营者应当按照《数字指

示秤检定规程》《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

的要求，选择符合规程规定的检定项目（如通用技术

要求）和合适的准确度等级、最大秤量、检定分度

值的电子计价秤，并经检定合格后使用，法定计量

技术机构应当落实强制检定职责，计量技术人员主

动做好技术服务，对规程的相关要求和电子计价秤

配置要求进行有效指导，使之了解并得到执行。

三是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大宣传计量

法律法规知识，切实使市场主体和经营户知法、懂

法，从而提高守法意识，日常也要加大对市场主体

的计量违法行为处罚力度，对计量违法行为“零容

忍”，杀一儆百，真正建立公平公正的计量环境，

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。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乡镇

农贸市场主办方设置公平秤点，做到点位便利，电

子计价秤配置合理。

3  结语

“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，乡镇农贸市场的电子计

价秤管理不应成为计量监管的盲区。各方要树立“小

计量大民生”的服务理念，切实把乡镇农贸市场电

子计价秤计量管理工作做到规范有效，成为乡村振

兴，构建和谐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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